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科學教育學系
博士學位論文口試申請書
	學年度
	學年度第  學期
	申請日期
	  年  月  日

	研究生姓名
	
	學   號
	

	論文題目
	

	指導教授
	
	學校及職稱
	

	論文檢核
	□論文已比對，並指導學生修正通過。
□論文內容符合本系所專業性，同意該生論文口試。

	口試後論文公開方式
	□論文可立即公開。
□論文因涉及機密、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公開，
  而需申請審議延後公開或不公開。

	擬    聘
口試委員
	系主任圈  選
	口試委員姓名
	學校及職稱

	
	
	
	學校：
職稱：

	
	
	
	學校：
職稱：

	
	
	
	學校：
職稱：

	
	
	
	學校：
職稱：

	指導教授
簽    章
	
	系主任簽  章
	


注意事項：1.請由指導教授建議4位口試委員（校內2名，校外2名），亦為該生的「研究發展專業知識領域」博士生資格考委員。 

2.檢附歷年成績表(正本一份)。
3.務必於口試申請通過後2週內告知系辦口試日期。
（附件8）








